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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

110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暨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年 1月 20日(四)上午 10：00  

地點：綜合大樓五樓研討室  

主席：朱逸華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佩珍 

出席人員：如出列席簽到表  

壹、頒獎： 

  一、指導臺北市 110 學年度高中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(物理科)榮獲佳作 

      ：賴郁暉教師。 

  二、指導學生參加臺北市 110 年度高中職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生活中的性別 

      平等教育～議題探究小論文比賽榮獲優等：林佳音教師。 

  三、指導學生參加臺北市 110年度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「向偶像致敬-生 

      活中發光的性平故事」創作徵件比賽新詩組榮獲特優及佳作：陳貞夙教 

      師。 

  四、指導 110 年 1101015 梯次小論文作品榮獲佳績：陳韋靜教師（特優）、 

      蔡麗卿教師(優等)、林暐哲教師（優等）、何懿洲教師（甲等）、 

      史美奐教師（甲等）、詹采芸教師（甲等）。   

  五、指導 110 年 1101010 中學生網站：張道琪教師、劉正男教師、劉美玲教 

      師、許瑞玲教師、沈和萱教師、楊子儀教師、蔡宗湶教師、林靜慧教師、 

      許瑞玲教師、廖秋艾教師、陳怡伶教師、官靜佩教師。 

  六、指導學生參加臺北市 110年度國語類高中朗讀榮獲第 1名：劉美玲教師。 

七、指導學生參加高中寫字比賽榮獲第 2名及第 6名：沈和萱教師。 

八、擔任 110 學年度多語文週活動工作人員盡心奉獻：鄭偲妙實習教師、涂 

      嘉慧實習教師、李明翰實習教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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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110學年度第 1學期榮譽班導師： 

      林鳳美教師、吳瑟琴教師、方曜葵教師、李宜樺教師、官靜佩教師、 

      郭美玲教師、王怡璇教師、劉淑惠教師、林世顧教師、朱慧如教師、 

      謝欣如教師、林美賢教師、卓憲瑞教師、張惠美教師、陳怡靜教師、 

      張澐瑄教師、涂淑清教師、劉正亭教師。 

貳、新進教職員： 

一、職員：陳貴琳。 

二、約僱幹事：張淑文。 

三、約聘學務創新人力：蕭晴。 

參、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：決議確認。 

肆、校長校務報告：   

  一、3 位新進同仁，主要是在教務處、輔導室、教官室，讓大家知道未來相 

      關業務接觸的承辦同仁。 

  二、新的學年度各項活動還是會如常進行，因為疫情之下，包括我們的教育 

      旅行、還有一些相關的活動，防疫小組都有做規劃，也傳送到老師的群 

      組，及家長的群組，主要是高三教育旅行預計會取消，高二教育旅行會 

      延期，延期的時間點，今天會請學務處做確認。 

  三、明天開始 3 天學測都在學校，已做好相關的防疫措施，學測考完後，高 

      三學生大約有 194 位要到陽明院區去打針，時間是 8:30 至 10:00，不行 

      錯過時間，學務處已公告文章張貼出去了，麻煩導師轉知班上的學生， 

      避免家長產生焦慮，學生不能轉換醫院，以當時調查登記為主；學校目 

      前第 2 梯次調查還沒有結論下來，待結論下來，我們也會採相同的模式 

      公告，通知各班導師，再麻煩導師轉知我們所有的學生，這個部分就要 

      拜託大家了。 

 伍、家長會會長致詞：(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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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各處室及教師會、合作社工作報告: 

  一、教務處報告： 

      (一)、感謝全體老師在這學期 125 週年校慶，提供很多以師生為主的課 

            程計畫，及協助多元選修及校訂必修的部分，讓我們今年的校慶 

            展出特別有特色。 

      (二)、新課綱校本特色課程已經實施，並逐步在做微調，感謝所有參與 

            校訂必修的老師，由其是高ㄧ的議題探索，在過去學習歷程檔案 

            裡面校訂必修議題探索上傳的件數非常的多，可見學生著力在這 

            個部分。 

      (三)、期末成績輸入今天要完成，接著公告補考，因應疫情這次所有高 

            中補考的部分，調整以線上補考的方式辦理，麻煩協助的老師依 

            教學組的需求，於期限內繳交相關資料，給教學組做公告。 

      (四)、111 學年至 113 學年的課程計畫，因為本土課程的加入，後續有 

            委員相關意見，請老師授權教務處進行委員意見修正。 

      (五)、有關新學年度招生，高中的部分在 111 學年有微調，每班下降 1 

            人，每班招生人數是 34 人，國中部維持 10 個班，這部分也讓 

            全體老師知道。   

      (六)、有關老師教甄的部分，因為國中有 1位特教老師提出辭呈，2/1起 

            適逢寒假及疫情，接著馬上就開學，所以請教評委員授權，讓教 

            務處提出簡章，依招考的程序進行，如果第 1 次沒有招聘完成， 

            將陸續往後公告相關簡章；另兼代課童軍老師因個人因素釋出 6 

            節課，將依照程序提出簡章，在此也跟教評委員提出說明。 

      (七)、近期有收到公文，有關寒假期間所有專科教室，還有專管教室要 

            加強防範竊盜，所以這邊特別提醒老師，如果有重要財產，尤其 

            是專管教室的部分，老師要把這些財產收妥，以免在寒假及過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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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期間，有外人入侵，造成財物的損失。 

  二、學務處報告： 

      (一)、學務處在這個學期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，包括稍早線上休業 

            式的確認，謝謝老師們的協助。 

      (二)、各項活動的辦理，我們在這個學期辦理 2 次 BNT 疫苗施打，包括 

            場地跟課務的部分，謝謝各位老師的協助，再來 1/24在陽明院區 

            施打疫苗，這個部分主要是針對高三及體育代表隊的學生，名冊 

            會給各班導師，老師們不用擔心，相關注意事項會公告上網，再 

            來要請老師幫忙一起注意的事情，學生在施打疫苗後，如果有任 

            何身體不適的話，請迅速聯繫我們，導師這邊也要保持聯繫跟注 

            意。 

      (三)、學生社團目前在寒假是禁止活動，任何活動基本上都禁止辦理； 

            高二教育旅行延期的部分，謝謝高二導師們在群組裡面的討論， 

            目前大家比較希望的時間是在第 2 次段考之後，我們也會跟旅行 

            社持續溝通協調。 

      (四)、寒假期間防疫的部分，要請大家幫我們一起把關，校園防疫工作 

            如常，也請大家要定期量測體溫及勤洗手。 

  三、總務處報告： 

      (一)、修建工程的部分: 

           1.111年預定會進行的工程是電腦教室的地坪整修，及消防設備的 

             整修工程。 

           2.110年度完成的工程有活動中心的空調、羽球場地，專科教室環 

             境改善的工程有高中公民教室、高中音樂教室、高中生物實驗室。 

        (二)、目前招標(含會考)案件都在順利進行當中，有關校外教學的部 

              分，因應疫情及教育局的公告，後續將跟廠商進行合約上的溝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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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與協調。 

       (三)、學校人力保全的部分已完成招標，保全人員值班平日從早上 10 

             點到晚上 10 點，假日從 8 點到晚上 5 點，老師到校，請注意時 

             間點，寒假的部分，相關物品請收好，春節期間校園不開放，所 

             以拜託老師們在 1/28中午 12點前，如果你的車子有在學校停車 

             場，麻煩將愛車開出。 

       (四)、有關 110年扣繳稅額的部分，原本預計是 1/14 e-mail給各位老 

             師，但因應立法院在 110/12/28三讀通過軍公教退撫法案，有關 

             退撫基金自提儲金的部分不計入課稅，所以 110年扣繳稅額待修 

             正完成後，預計在 1/30以前會 e-mail給各位老師。 

  四、輔導室報告： 

      (一)、在寒假期間，如果有需要關懷的家庭，或者是比較高風險的家庭 

            或孩子，請老師持續關懷，如果有需要請跟我們聯繫，過年期間 

            都有校安電話，所以還是可以打電話來做ㄧ個即時通報。 

      (二)、學習歷程的部分，再次提醒，上傳的時間到 2/8，認証的時間是到 

            2/14，同時也提供給老師一個參考，就是第 2 學期學習歷程的期 

            程，高三因應大學考招方案期程已掛在網頁上，可以直接上網觀 

            看，下學期基本上就是配合升學期程，所以整個學習歷程的時間 

            都非常的趕，老師可先做準備，也讓孩子有心理準備。 

      (三)、提供這學期的輔導統計次數讓老師做參考，孩子們在這幾年的狀 

            況下，國、高中生比較多還是在情緒或是家庭的部分，在這個議 

            題上都是比較需要關懷的孩子，讓我們再一起努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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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生常遇到的困擾問題類型統計  

學期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總計 統計日期 

1081 
17％ 

家庭/親子 

15％ 

情緒困擾 

13% 

生涯規劃/

人際困擾 

855 

人次 

108.08.01- 

108.12.31 

1082 
21% 

情緒 

16% 

家庭 

15% 

生涯 

680 

人次 

109.02.01- 

109.05.31 

1091 
11% 

情緒 

10% 

家庭 

9% 

學習/ 

人際困擾 

1553 

人次 

109.08.01- 

109.12.31 

1092 
19% 

生涯 

17% 

家庭 

16% 

精神疾患 

1065 

人次 

110.02.01- 

110.05.31 

1101 20.4% 19.6% 11.6%  1086人次 
110.08.01- 

110.12.31 

          

國中生常遇到的困擾問題類型統計  

學期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總計 統計日期 

1081 
17％ 

家庭/親子 

14% 

生涯 

14％ 

人際困擾 
640人次 

108.08.01- 

108.12.31 

1082 
14% 

情緒 

12% 

人際 

11% 

家庭 
1432人次 

109.02.01- 

109.05.31 

1091 
10% 

人際/生涯 

9% 

家庭 

8% 

學習 
1168人次 

109.09.01- 

109.12.31 

1092 
13% 

家庭/生涯 

11% 

情緒 

10% 

偏差行為/

精神疾患 

995人次 
110.02.01- 

110.05.31 

1101 15.7% 14.9% 14.1%  1109人次 
110.08.01- 

110.12.31 

 



7 

  五、圖書館報告： 

      (一)、圖書館寒假開放的時間，請參閱相關時程。 

      (二)、圖書心得及小論文比賽、自主學習推動的部分，感謝老師們的協 

            助。 

      (三)、寒假預計更新的設備是學生自備載具案，我們會在寒假完成，高 

            三、國八及 112班的大屏裝設，因為這個案子需要後續成果，如 

            果老師們有使用載具來授課，請提醒我們可以進班錄影。 

      (四)、資安宣導部分，再請老師們特別在留意。     

   六、創發處報告： 

      (一)、校友會已經在上週四進行改選，目前新理事長是由長青童軍團團 

            長林行健先生接任，感謝校友會平日對學校的資源，及提供獎學 

            金的部分，高三、國九獎學金預計在開學後，再進行導師的個別 

            通知與發放。 

      (二)、有關臺加雙聯學制第 1 階段已有 2 位學生完成了申請，第 2 階段 

             2/24 完成相關申請文件繳交，目前預計在 1/25 的時候進行線上 

測驗，下學期有 ESL課程進行。 

      (三)、有關國際筆友的部分，今年國中部與馬來西亞及以色列進行國際 

            線上交流，鼓勵學生在課堂上能夠多加開口，去瞭解他們的文化 

            ，進行國際線上學習。 

      (四)、目前成淵代言人還有在進行培訓，如果有相關的宣導，包括活動 

            的部分，還是希望能夠讓孩子有一個服務學習的機會。             

       七、教官室報告：  

      (一)、大家新年快樂，教官室的報告請参閱校務會議書面資料。 

      (二)、配合教育局的政策指導，對於學生遲到管教的部分，已經做了調 

            整，調整的部分也已經公告各班，底下表格是去年 12月實施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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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後，比較去年同期 1 個月左右遲到的變化，很明顯學生遲到數 

            有增加，這個部分教育局也請各班的導師能夠加強跟家長聯繫， 

            大家來做一個管教互助，讓學生能夠正常的在應該到學校的時間 

            不要遲到，讓老師可以做好教學活動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(三)、現在教育局政策改變，在防疫階段學生所有的班級社團活動，及 

            校外活動都是取消的，如果寒假期間，學生有任何的狀況，還是 

            可以透過校安專線，來跟教官聯絡，如果有需要教官室跟輔導室 

            的地方，也希望可以利用這個專線，讓我們來即時處理學生的狀 

            況。 

      (四)、按照教育局的指導，所有教職員工生每年都必須要完成 4 個小時 

            的交通安全教育，我們統計到一月中旬為止，所有教職員工只有 

            32 人完成線上研習，因為年底我們要接受教育局交通安全評鑑， 

            請老師可以配合，教官已把相關資料，郵件寄到老師的信箱，請 

            老師利用寒假的時間完成所有線上研習，完成之後也請用郵件回 

            覆教官，教官也會在開學之前，逐一通知還沒有完成研習的老師， 

            盡量能夠利用時間加速完成。  

   八、人事室報告： 

          (一)、人事室報告資料，請参閱校務會議書面資料。 

          (二)、今年度因為目前疫情狀況還是不明朗，111年文康活動参照之前    

                辦理方式，每個人按月發放 1,700元生日禮金，其他的經費留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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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做相關的活動之用。 

         (三)、有關老師違反兼職的部分，當我們是老師或公務人員的時候，你 

               只能領 1 份薪水，因為你從事國家的公職，老師們如果不知道可 

               不可以兼職，第一個兼職的原則，一定是要報校處理，讓學校機 

               關同意，如果你沒有報學校機關同意就是不行，但是也不是每一 

               件兼職去報校就能同意。所以如果老師對兼職這一部分有疑義的 

               話請洽人事室；每年度人事室會發一張兼職調查表，如果有疑義 

               也是以可以跟我們討論。 

         (四)、教育局要求在過年前宣導禁止酒駕，避免酒駕的部分請同仁ㄧ定 

               要遵守。 

         (五)、相關性別友善的議題，人事室願意在老師有問題的時後，隨時提 

               供相關資訊，最重要的是同事之間，職場上要互相尊重，不要逾 

               越性別等界限，所有相關問題，隨時都可以跟我們聯絡，謝謝大 

               家，祝大家新年快樂。  

    九、會計室報告： 

    110年度的預算都如期執行完成，其餘的就請各位參閱書面資料。          

   十、教師會報告： 

           前天開始教師卡已陸陸續續發放，因為件數比較多，所以稍微慢了 

       一點不好意思，鼓勵老師未來能夠加入教師會，因為有了工會(教師會) 

       的力量，我們今年也如期調薪，因為疫情的關係，今年沒有讓廠商進來 

       設攤，所以這學期沒有盈收。     

  十一、合作社報告： 

             各位老師大家好，合作社連續有2年的盈餘，所以我們從今年開始， 

         發放獎助學金及模擬考獎學金給學生，希望未來也能夠得到各位老師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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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續對合作社的支持，謝謝大家。    

柒、備查案: 

     生輔組 

      案由：110年度教育儲蓄戶收支狀況 

      依據：教育局北市教國字第11031147501號函 

      說明： 

        一、依教育局規定，每年度教儲戶收支狀況需召開管理小組會議審 

             查，查核結果送教育局彙辦。 

        二、本校教儲戶110年度勸募狀況，收入13,000元，支出0元，剩餘 

             13,000元。 

        三、依規定將年度收支成果呈報教育局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決議：鼓掌通過 

捌、提案討論： 

  一、教務處(提案一) 

       案由：本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修訂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說明：參照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修訂，新舊條文對照 

             表。 

        提議 : 

         (ㄧ)、發言人校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修正條文後第12條-(三)至多四年，請統一改成阿拉伯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字。 

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主任回覆：同意改成阿拉伯數字。 

          (二)、發言人史美奐老師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報告中因為沒有舊課綱的學生，所以刪除了原來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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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條文，請問學校還有沒有復學生，或者是之前適用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綱的學生必須要適用，如果刪除的話，那他們就不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照舊課綱的條文來進行畢業了，那會不會有學生產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後續問題。 

               教務處主任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舊生復學後，畢業條件還是採用新課綱的部分，來進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相關學分。 

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 (同意 115票、不同意 0票)。 

   二、教務處(提案二) : 

       案由：本校成淵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修訂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說明：參照大學學測及國中會考試場規則修訂，新舊條文對照表。 

       提議 : 

         (ㄧ)、發言人王國誠老師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如果制止1次已經停止了，是不是就不扣分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如果有孩子身體不舒服需要離場，這個時候我們該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麼處理？  

               教務處主任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.如果制止1次已經停止不扣減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如果有孩子身體不舒服需要離場，可請教務處協助。   

         (二)、發言人董于嘉老師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月考的時候學生可以邊寫考卷邊喝飲料？因為我上次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抓到學生在月考的時候喝飲料，所以之後考試都可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喝飲料嗎？ 

               教務處主任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這裡刪除原條文文字第13條-(四)、(六)，已在第15條、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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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16條補充增列。 

          (三)、發言人詹惠玲老師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身體不舒服需要離場，回來還可以作答嗎？如果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有帶手機，我們也沒辦法搜身如何處理？ 

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主任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趕快請求教務處支援，我們會派人上去，協助陪同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離場後回來繼續作答，考試時間沒有延長，沒有提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卷。 

          (四)、發言人詹惠玲老師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較困難是手機放包包發出聲響，因為沒有權限，沒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法搜包包，所以修正後條文第16條-(二)發出聲響者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起來很困難。 

                 校長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本上大考也是這樣，如果不列入就無法有依據來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，其實哪個包包發出聲音是可以聽得出來的，我們只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去聽，然後請學生打開包包。 

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主任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我們會把包包放到外面，先扣留後請學生來領回。  

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 (同意 102 票、不同意 0 票)。 

   三、生輔組(提案三) : 

       案由：修訂本校「學生獎懲規定」。 

       依據：110 年 12 月 22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031142482 號函辦理。 

       說明： 

         (一)、教育局請各校重新檢視學生獎懲規定，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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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符合憲法所定基本權利保障、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、經濟社 

               會文權利國際公約、教育基本法及一般法律原則（例如：比例原 

                 則、平等原則、明確性原則、正當程序原則）等規定之基本精神 

               內涵，對學生言論自由權、集會結社權、受教權、學習權、身體 

               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等權利給予尊重及維護，若有違反上述原 

               則，應盡速修訂。 

         (二)、經檢視校規，擬於本次會議提案修訂對照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

新修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9-2 

無故不聽班級幹部或糾察

隊執行公務之勸告及指揮

者。 

9-2 

不聽班級幹部或糾察隊執行

公務之勸告及指揮者。 

不宜要求絕對服從，增

加「無故」較為妥適。 

9-5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4節

以內，經勸導仍未改進者。

(未納入學習評量範疇) 

9-5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4節

以內，經勸導仍未改進者。 

避免一事二罰疑慮，故

校規處分後，不宜再納

入學習評量範疇。 

9-8 

拾物不送招領，欲據為己有。 

9-8 

拾物不送招領，欲據為己有，

而其價值輕微者。 

不宜以物品價值作為衡

量標準。 

9-10 

本條刪除 

9-10 

無正當理由遲到，經宣導仍

未改正者。 

依教育局規定，遲到不

可處分，應施以正向管

教措施。 

9-11 

不遵守上課(集會)秩序，致

影響他人，情節輕微者。 

9-11 

不遵守公共秩序，情節輕微

者。 

公共秩序定義不明確，

修改為上課(集會)秩

序，致影響他人。 

10-8 

無故不參加集會或正課者

(未納入學習評量範疇)。 

10-8 

無故不參加集會者。（含正

課課堂時間） 

避免一事二罰疑慮，故

校規處分後，不宜再納

入學習評量範疇。 

10-11 

無故不服從師長、糾察隊或

班級幹部糾正公務者，情節

重大者。 

10-11 

不服從糾察隊或班級幹部糾

正者，情節重大者。 

1. 不宜要求絕對服

從，增加「無故」較

為妥適。 

2. 增加「師長」及界定

範疇為「公務」。 

10-16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 7

10-16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 7節

避免一事二罰疑慮，故

校規處分後，不宜再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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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以上、35節以內者，經

勸導仍未改進者。(未納入

學習評量範疇) 

以上、35節以內者，經勸導

仍未改進者。 

入學習評量範疇。 

11-1 

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

者，且行為影響社會秩序

者。 

11-1 

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者。 

1. 參加幫派應通報警

方查證，實施輔導。 

2. 若有參加幫派後所

延伸之行為，依行為

內容辦理。 

11-2 

使用言語或文字，當面或藉

由平面、網路或其他電子媒

介侵害他人、師長名譽或恐

嚇他人，情節重大經勸導仍

未知改善者。  

11-2 

使用言語或文字，當面或藉

由平面、網路或其他電子媒

介侵害他人、師長名譽或恐

嚇他人，詆毀學校名譽，情

節重大經勸導仍未知改善

者。  

學生行為與詆毀學校名

譽無必然關係，建議刪

除。 

11-4 

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，情

節嚴重者。 (如：無照駕

駛、酒駕、 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

43條之危險駕駛樣態)  

11-4 

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，情

節嚴重者。  

增加情節嚴重情形說明

(如：無照駕駛、酒駕) 。 

11-6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達

35節者，經勸導仍未改進

者。(未納入學習評量範

疇)。 

11-6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達

35節者，經勸導仍未改進者 

避免一事二罰疑慮，故

校規處分後，不宜再納

入學習評量範疇。 

11-10 

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

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

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、性剝

削、性猥褻行為屬實者(未

滿 18歲之學生間合意發生

刑法第二二七條之行為

者，不在此限)。  

11-10 

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

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者

(未滿 18歲之學生間合意發

生刑法第二二七條之行為

者，不在此限)。  

除性侵害外，建議增加

性剝削、性猥褻行為屬

實者。 

11-11 

出入 18歲以下禁止出進入

之場所，情節嚴重者或行為

不檢。 

11-11 

出入 18歲以下禁止出進入

之場所，情節嚴重者或行為

不檢或有玷校譽者。 

行為與詆毀學校名譽無

必然關係，建議刪除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K004001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K0040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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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提議 : 

        (一)、修定新修條文第 10條-11無故不服從師長、糾察隊或幹部糾正 

              公務者，情節重大者條文： 

            1. 發言人史美奐老師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關新修條文第 10條-11無故不服從師長、糾察隊或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部糾正公務者，情節重大者。其中糾正公務者，是否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字修改為糾正不當行為者，應該是糾正他的行為，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是糾正公務，公務是一件事情。 

               主任教官回覆：可改為糾正班級或學校事務者。 

            2. 發言人詹惠玲老師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可否改為糾正不當行為者，括弧(糾正班級或學校事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者)。 

               校長回覆: 糾正不當行為者，要有具體列舉。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3. 發言人李柏燁老師：可否修正為糾正其行為影響公務者。    

               學務處主任回覆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這次我們去開會討論一再強調行為樣態要具體，不服從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影響到公務的部分之後可以增列，不當行為因為行為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圍太大，需要詳細敘述，可能不適合放入法條內。 

  4. 發言人謝維軒老師：可否修正為糾正其影響公務之行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郭美玲老師覆議) 

     主任教官回覆： 

           可否修正為無故不服從師長、糾察隊或班級幹部糾正 

           班級或學校事務，括號(公務者)，情節重大；因為我 

           們要糾正的是行為，處罰的是人，所以我們要定義的 

           非常清楚。因為犯了這樣子的行為，所以我們給他相 

           對應的處分，建議是不是就是把班級事務、學校事務 

           及公務都涵蓋進去比較不會有遺漏，或者是定義不清 

           楚的部分。(2人覆議) 

     5. 發言人林美秀老師：不服從糾察隊的糾正記小過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教官回覆：以情節重大為主。 

                 6. 發言人董于嘉老師：可否分成 2條來陳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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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教官回覆：以有分情節輕微，及情節重大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 7. 發言人校長：可否將第 9條-2及第 10條-11統整起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、修正第 9條-2 無故不聽師長、班級幹部或糾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隊執行公務之勸告及指揮者，情節輕微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、修正第 10條-11無故不聽師長、班級幹部或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察隊執行公務之勸告及指揮者，情節重大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人以上覆議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發言人郭美玲老師：將指揮者的者刪除。   

             (二)、修定新修條文第 11條-11出入 18歲以下禁止出進入之場所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情節嚴重者或行為不檢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發言人詹惠玲老師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三生大都滿 18歲，18歲以上按理是沒辦法罰學生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要設這條校規的話，是要括號寫含已滿 18歲的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生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教官回覆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限於法令的規定，學生出入 18 歲以上，可以出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場所，按照法規是不能處罰，但是我們基於教育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場還是會去勸導，因為學生的行為，基本上跟學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校譽，其實沒有必然的關係，所以學生出入 18歲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禁止出入的區域，會給予相對應的處罰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主任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本上學生去 18 歲以下禁止的場所，一定有一些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的具體行為，感覺像是去酒吧喝酒，這個部分是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現在不應該出現的行為，所以才會用這樣方式來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個敘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 (同意 94 票、不同意 0 票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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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(含國中部)學生獎懲規定修正對照表 

111.01.20修訂 

新修條文 

(須逐條填寫確認) 

現行條文 

(須逐條填寫確認) 

說明 

9-2 

無故不聽師長、班級幹部或

糾察隊執行公務之勸告及指

揮，情節輕微者。 

9-2 

不聽班級幹部或糾察隊執行

公務之勸告及指揮者。 

1.不宜要求絕對服從，

增加「無故」較為妥適。 

2.另增加師長角色 

9-5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4節

以內，經勸導仍未改進者。

(未納入學習評量範疇)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4節

以內，經勸導仍未改進者。 

避免一事二罰疑慮，故

校規處分後，不宜再納

入學習評量範疇 

9-8 

拾物不送招領，欲據為己有。 

9-8 

拾物不送招領，欲據為己有，

而其價值輕微者。 

不宜以物品價值作為衡

量標準。 

9-10 

本條刪除 

9-10 

無正當理由遲到，經宣導仍

未改正者。 

依教育局規定，遲到不

可處分，應施以正向管

教措施。 

9-11 

不遵守上課(集會)秩序，致

影響他人，情節輕微者。 

9-11 

不遵守公共秩序，情節輕微

者。 

公共秩序定義不明確，

修改為上課(集會)秩

序，致影響他人 

10-8 

無故不參加集會或正課者

(未納入學習評量範疇)。 

10-8 

無故不參加集會者。（含正

課課堂時間） 

避免一事二罰疑慮，故

校規處分後，不宜再納

入學習評量範疇 

10-11 

無故不聽師長、班級幹部或

糾察隊執行公務之勸告及

指揮，情節重大者。 

10-11 

不服從糾察隊或班級幹部糾

正者，情節重大者。 

1.不宜要求絕對服從，

增加「無故」較為妥適。 

2.另增加師長角色 

10-16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7節

以上、35節以內者，經勸導

仍未改進者。(未納入學習

評量範疇) 

10-16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7節以

上、35節以內者，經勸導仍未

改進者。 

避免一事二罰疑慮，故

校規處分後，不宜再納

入學習評量範疇 

11-1 

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者，

且行為影響社會秩序者。 

11-1 

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者。 

1. 參加幫派應通報警

方查證，實施輔導。 

2. 若有參加幫派後所

延伸之行為，依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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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辦理。 

11-2 

使用言語或文字，當面或藉

由平面、網路或其他電子媒

介侵害他人、師長名譽或恐

嚇他人，情節重大經勸導仍

未知改善者。  

11-2 

使用言語或文字，當面或藉由

平面、網路或其他電子媒介侵

害他人、師長名譽或恐嚇他

人，詆毀學校名譽，情節重大

經勸導仍未知改善者。  

學生行為與詆毀學校名

譽無必然關係，建議刪

除。 

11-4 

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，情

節嚴重者。 (如：無照駕

駛、酒駕、 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

43條之危險駕駛樣態)  

11-4 

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，情節

嚴重者。  

增加情節嚴重情形說明

(如：無照駕駛、酒駕) 

11-6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達35

節者，經勸導仍未改進者。

(未納入學習評量範疇)。 

11-6 

不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達35

節者，經勸導仍未改進者 

避免一事二罰疑慮，故

校規處分後，不宜再納

入學習評量範疇 

11-10 

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

查確認有性侵害、性剝削、

性猥褻行為屬實者(未滿18

歲之學生間合意發生刑法第

二二七條之行為者，不在此

限)。  

11-10 

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

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者

(未滿18歲之學生間合意發生

刑法第二二七條之行為者，不

在此限)。  

除性侵害外，建議增加性

剝削、性猥褻行為屬實者 

11-11 

出入18歲以下禁止出進入之

場所，情節嚴重者或行為不

檢。 

11-11 

出入18歲以下禁止出進入之

場所，情節嚴重者或行為不檢

或有玷校譽者。 

行為與詆毀學校名譽無

必然關係，建議刪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K004001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K0040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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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四、輔導室(提案四) : 

           案由：本校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修正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說明： 

           (ㄧ)、依 108年 7月 15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之壹教國署高字第 

                 1080070186C號函發布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 

                 要點」。 

           (二)、依 110年 8月 30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之臺教國署高字第 

                 1100109510號函修訂補充規定。 

           (三)、修訂本校「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 

                 充規定」。如附件 1。 

           (四)、「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」 

                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-1。 

   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 (同意 92票、不同意 0票)。 

拾、臨時動議： 

           一、發言人詹惠玲老師： 

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有規定學生的作業優良至多只能記幾個嘉獎，我覺得好 

                  像對每一科都很認真寫的學生蠻不公平的。 

            教務處主任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當初在課發會提出，老師大部分的想法是寫作業，本來就是學 

                  生該做好做對的事情，我們適時鼓勵才有所限制。 

            發言人詹惠玲老師： 

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很認真、很辛苦的寫作業，如果每科都寫得很好，我覺得本 

                  著師長的看法，學生應得的，就應該給學生，每科都很好，每科 

                  都記嘉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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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教務處主任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習態度的部分，老師在學生平常學習態度上應該給分，不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用嘉獎。嘉獎是為了當作一個模範，鼓勵學生應該做對的事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至於學生很多科作業優良，應該在學習態度給分。 

             發言人詹惠玲老師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在學習歷程檔案，如果學生真的在這個地方寫的很好，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們應該給予學生獎勵。 

             校長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們可以看領域裡面有沒有共識，再到課發會，如果大家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共識，我們就做修改。 

        二、發言人詹惠玲老師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學務處在週記抽查的部分清楚說明，就是說學生大概什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候交，是一週內補交不記處罰，或者如果過了，再做怎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處分，我覺得這是有區別性的。 

            學務處主任回覆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這部分會採彈性處理，主要看學生補交的狀況，像體育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的學生有賽事或相關的問題，我們會過去做了解，但是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罰的部分大致上還是維持現在原來的做法，老師如果要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性處理在告知學務處。  

              發言人詹惠玲老師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覺得這是一個公平性的問題，這樣子對那些準時交的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很不公平，因為之後補交也沒是，沒有一個公平的做法。 

             校長回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本寫作業當時有一些相關的獎勵或懲處，其目的都是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讓孩子完成作業，我們就以這個為大的依歸，然後來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看怎麼樣可以公平的處理到每個孩子，因為體育校隊有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一個限制，有些孩子也有一些限制，讓我們再來想一下。 

 
拾壹、散會 : ( 11 時  27 分) 


